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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盘导致炒股亏钱
女子怒告股份公司
法官：不能因停牌无法交易就说证券欺诈

通讯员 李洁

股市起起落落，投资者们的心也是起伏不定，温岭的张女士更是为股票操碎了
心。原来，她因股票停牌损失惨重，为此她将股份公司告上了法庭。

日前，温岭法院一审判决了这起台州首例投资人起诉股份公司证券欺诈的官
司，驳回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张女士购买了东方园林的股票。去年5月26日，东方园林公司因筹划重大事
项而公告于次日开市起停牌，导致广大购买了公司股票的股民包括张女士在内无
法交易。后来，该公司多次延长复牌时间，直至2015年12月7日复牌。在2015年
一至二季度期间（即停牌前），该公司配合前十大股东拉高出货。

张女士认为，该公司在大盘上涨时一直停盘，在股市低迷的12月选择复盘，复
盘后连跌三个跌停板，损害小股东利益，造成张女士持有的东方园林203手股票市
值严重缩水，从停牌价的38.26元/股，降到复牌后的27.84元/股，共计损失213556
元。加上张女士系融资融券购买的股票，市值为778708元，利率为0.7%，期间又支
付了35466元的利息，共计损失249022元。

张女士称，东方园林公司在大盘上涨时一直停盘，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起诉
要求确认公司在2015年牛市停牌熊市复牌，并出尔反尔无故延长复牌时间，与造成
她的损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要求公司赔偿她的损失。

东方园林公司辩称，公司在2015年有五笔以上的收购事项，经股东会决议后，
依次停牌。停牌的决定符合证监会的流程规定。对于延期停牌，公司在公告中已
经说明，给股民带来的不便表示了歉意，并不存在任何过错。

经审理，法院认为，张女士因股价下跌造成的损害事实确实存在，东方园林公
司停牌，并延长复牌时间的行为使张女士的股票无法出卖，由此造成的损失亦存在
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公司停牌经股东会决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全部流
程，并符合证监会的规定，停牌及延长复牌行为不存在违法，因此驳回了张女士的
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股市震荡，不少人都体验过“过山车”的感觉，一些选择融资、配资进入股市的

投资人更是整宿睡不着觉，或在被强制平仓线上徘徊，或背上了一身债。
在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公司股票停牌承担了诸多功能，属于上市公司的

一项权利，尤其在股份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这也是对中小投资者的一种
保护。

股民要对股市的高风险有正确认识，不能因为公司停牌无法交易，就认为其证
券欺诈。需要提醒股民的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国有军工公司的工作人员，

岗位涉及国家军工机密，属于一般涉密人
员。一个月前，我曾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请求解除尚有四年到期的劳动合同，且表
明将在一个月后离职。但公司不仅没有批
复，近日还明确表示，需要将我调到其它岗
位，待一年脱密期满，才允许我离职。请问
公司这样做是否侵犯我的辞职权？

读者：黄丽萍

黄丽萍读者：
公司并没有侵犯你的辞职权，即其有

权限制你离职。
虽然《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即只要劳动者履行了相应的告知程序，
用人单位便不得为劳动者的离职设置任何
阻碍，与之对应，本案所涉公司似乎确实无
权阻止你辞职，其实不然。因为该规定仅仅
是针对一般岗位的劳动者而言，对处于特殊
岗位或者基于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劳动
者，如果要离职，则必须遵守特殊规定。

《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表
明：“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实行脱密期管理。
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应当按照规定履行
保密义务，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

方式泄露国家秘密。”其中的“脱密期管理”
是指在一定期限内，从辞职、就业、出境等
方面，对离岗离职涉密人员采取限制措施，
其要求主要包括：与原机关、单位签订保密
承诺书，做出继续遵守保密义务、不泄露所
知悉国家秘密的承诺；及时清退所持有和
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和涉密信息设备，并
办理移交手续；未经审查批准，不得擅自离
职、出境；不得到境外驻华机构、组织或者
外资企业工作；不得为境外组织人员或者
外资企业提供劳务、咨询或者服务等。脱
密期自机关、单位批准涉密人员离开涉密
岗位之日起计算，时间根据接触、知悉国家
秘密的密级、数量、时间等来确定，一般为：
核心涉密人员为3年至5年；重要涉密人员
为2年至3年；一般涉密人员为1年至2年；
对特殊的高知密度人员，还可以依法设定
超过上述期限，甚至在就业、出境等方面予
以终身限制。“离岗”是指离开涉密工作岗
位，但仍在本机关、本单位工作。“离职”是
指辞职、辞退、解聘、调离、退休等离开本机
关、本单位的情形。

结合本案，正因为你所处岗位涉及国
家机密，决定了你属于负有保守国家秘密
的涉密人员，公司依据最低的脱密期限，先
将你调换岗位，待一年脱密期满之后，才允
许你离职，不仅没有侵犯你的辞职权，而且
是合法的、正当的。

廖春梅

你问我答

涉密人员辞职
提前一个月申请为何不行？

特殊岗位离职有特殊规定

通讯员 林静

投保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
以该车未按规定进行年检为由拒赔商业
险。日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公司因未
尽条款的提示义务而败诉。

去年3月，卢女士为自己的车子向黄岩
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机动车损
失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为
2015年3月26日至2016年3月25日。

同年7月29日，卢女士驾驶上述车辆
行至黄岩区院桥镇横泾前岸村路段时发生
碰撞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卢女士承担
全部责任。事后，卢女士支出修理费、拖车
费共计8605元。事故发生时该车年检有效
期为2015年2月。

卢女士申请保险公司理赔，不料被保
险公司以该车辆没有定期进行检验为由拒
绝赔偿。无奈之下，卢女士将保险公司诉
至法院。

保险公司辩称，保险条款约定，发生保
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

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卢女士的情况属于保险公司免责情形。

卢女士称，保险公司没有对她告知免责
事项，保险公司并不能因此免除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卢女士与保险公司
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约
履行义务。卢女士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产生的8605元损失费，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根据保险法
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
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
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
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
效力。

本案中因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其已对保险条款中有关被保险机动车没有
按规定检验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
条款已向卢女士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义
务，该条款对卢女士不产生效力。故法院
对保险公司免除己方赔偿责任的抗辩不予
支持，判令保险公司给付卢女士保险理赔
款8605元。

新华社

济南市近日公开对《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管理的通告》征
求意见。通告提出多项严厉处罚措施，被称为“最严停车令”。

济南制定“最严停车令”，旨在规范停车秩序、缓解道路拥堵。但在一些大中型城市，
乱停车行为一直被严罚却难以缓解，瓶颈就在于车位严重短缺。破解乱停车难题，不能
简单“以罚代管”，更须加强源头治理。

法治漫画

未年检车辆出事故
保险公司可拒赔？

法院：未尽提示义务应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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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0日

（2016）浙0302民初2947号
吴成聪：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成森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302 民初 29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初字第2041、2043号

温州百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张卫松、阳美丽、
吴方吉、罗文定、彭迎接、尹春梅：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市松台支行与被告温州百涵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张卫松、阳美丽、吴方吉、罗文定、彭
迎接、尹春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鹿商初字第
2041、20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我院金融审判庭领取上述法院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44号

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
珠、周锡资、王琴、卢成尧、卢立越：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比尔
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
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珠、周锡资、王琴、
卢成尧、卢立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24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51号

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珠、周锡资、
王琴、卢成尧、卢立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
鸟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
陈素珠、周锡资、王琴、卢成尧、卢立越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2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52号

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

珠、周锡资、王琴、卢成尧、卢立越：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比
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珠、周锡资、王
琴、卢成尧、卢立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
初 2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48号

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珠、周锡资、
王琴、卢成尧、卢立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
鸟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
陈素珠、周锡资、王琴、卢成尧、卢立越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24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45号

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鸟皇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陈素珠、周锡资、
王琴、卢成尧、卢立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名
鸟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杨志长、
陈素珠、周锡资、王琴、卢成尧、卢立越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2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